
一、医保报销流程

二、医保支付

（一）职工普通门诊待遇标准
医院等级 起付线 报销比例 最高支付限额

一级 200 元 80%（退休 85%）
4500 元（退休

5500 元）
二级 400 元 70%（退休 75%）

三级 600 元 60%（退休 65%）

（二）门诊慢特病待遇标准

人员类别 起付线 报销比例 最高支付限额

职工慢特病 600 元 80%（退休 90%）
20 万，与住院限额

合并计算

居民慢性病 500 元 60%
按病种限额，最高

8000 元

居民特殊病 500 元 70%
15 万元，与住院限

额合并计算

普通门诊、慢特病就诊患者

通过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微信公众号或门诊大厅持患者本人

身份证或社保卡到 1-3 号窗口进行现场挂号

患者持就诊号至相应诊室进行就医，接诊医师审核患者身

份后，根据患者病情给予开具相应的药物及检查。

就诊结束后，患者持身社保卡或医保电子

凭证至慢病中心进行结算报销、取药。



三、地点引导

通过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微信公众号或门诊楼 1 楼门

诊大厅，持患者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到综合服务中心 1-3

号窗口进行现场挂号，相应诊室进行诊疗，就诊结束后，

至院内西侧慢病中心进行结算取药。


